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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台灣 Pay紅利點數」使用辦法(2025.11.13版) 

一、 參加資格： 

使用臺灣銀行(下稱本行)「臺銀支付」或「台灣行動支付 APP」（以下合

稱台灣 Pay）綁定本行金融卡(帳號)，且已註冊本行紅利點數服務之「台

灣 Pay」用戶(以下稱用戶)。 

二、 「台灣 Pay紅利點數」累積方式： 

1、 用戶使用「台灣 Pay」進行掃碼購物交易(不含感應支付 NFC、轉帳及

轉帳購物、繳費、繳稅、購物跨境交易、乘車碼及當次交易內包含數

位券之整筆交易)，即可累積一定比例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或於

「台灣 Pay」各專案活動指定期間，達成專案規定之條件，將視各活

動辦法回饋一定比例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 

2、 用戶若因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或其他原因而退還消費款項時，

其已取得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本行將逕自於用戶之紅利點數中予

以扣除，如剩餘紅利點數不足以扣除者，將預扣用戶應歸還之紅利點

數。用戶有本項情形者不得要求回溯先前交易重新計算累積及折抵紅

利點數。 

範例說明： 

用戶完成「A交易」:實際消費金額新臺幣 5,000元，獲得紅利點數

1,000點，之後用戶進行退款: 

狀況 1:用戶紅利點數 1,000點尚未折抵，申請「A交易」退款，將返

還用戶實際消費金額新臺幣 5,000元，並扣除該「A交易」獲得之紅

利點數 1,000點。 

狀況 2:用戶紅利點數 1,000點已於「B交易」中折抵使用，紅利點數

已歸零，之後申請「A交易」退款，將返還用戶實際消費金額新臺幣

5,000元，且其應歸還「A交易」獲得之紅利點數 1,000點，但因其

已無紅利點數可扣除，故紅利點數先逕扣除 1,000點（0點-1,000點

=負 1,000點）。 

狀況 3:用戶完成「A交易」若紅利點數已達活動規定累積上限，進行

「B交易」則不再累積仍可折抵，且之後申請「A交易」退款，依本

條採交易時序累積方式，故無法回溯「B交易」的累積及折抵紅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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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但用戶在「A交易」退款後，後續進行「C交易」將會繼續計

算。 

三、 「台灣 Pay紅利點數」折抵標準及方式： 

1、 每 10 點「台灣 Pay紅利點數」價值等同於新臺幣 1 元。 

2、 用戶得以獲得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折抵下一筆「台灣 Pay」掃碼

購物交易金額(不含感應支付 NFC、轉帳及轉帳購物、繳費、繳稅、購

物跨境交易、乘車碼)；系統將以「台灣 Pay紅利點數」自動換算最高

可折抵之新臺幣金額，由用戶自行決定折抵與否，若選擇折抵，交易

成功同時，就紅利點數換算後之等值新臺幣，立即折抵部份或全部交

易金額。 

四、 「台灣 Pay紅利點數」性質： 

「台灣 Pay紅利點數」限用戶依第三條方式使用，於折抵前並不構成用

戶資產，且用戶不得要求本行將「台灣 Pay紅利點數」折算其他非台灣

Pay購物交易之回饋項目。「台灣 Pay紅利點數」一經折抵購物交易金額

後，用戶不得要求本行回復「台灣 Pay紅利點數」。 

五、 「台灣 Pay紅利點數」有效期限： 

1、 用戶於當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間)獲得之「台灣 Pay紅利

點數」得使用至次年度年底，有效使用期限以本行官方網站及行動網

銀系統平台所載為準，用戶於上述有效使用期限屆至前已取得但尚未

折抵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於期限屆至時自動失效，不得再要求兌

換任何回饋項目。 

範例說明: 

用戶於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間任一日所取得之

「台灣 Pay紅利點數」，統一於 2025 年 1 月 1 日(含)零時起自動失

效。 

2、 本行將於「台灣 Pay紅利點數」有效使用期限屆至六十日前，以 APP

訊息通知或電子郵件(用戶留存於本行之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用戶

「台灣 Pay紅利點數」屆期將失其效力。如有因電腦、網路、技術、

無接收電子郵件之設備等其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致無法通知用

戶，本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用戶不得因此異議或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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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應注意事項： 

1、 如因系統維護、系統異常、發生不可抗力情事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行

之事由，致無法提供「台灣 Pay紅利點數」服務(包含累點、兌點及點

數查詢等功能)，本行有權停止、中斷該服務，並於本行相關媒體(如

本行行動網銀等)及「台灣行動支付 APP」公告，期間用戶使用「台灣

Pay」進行掃碼購物交易(不含感應支付 NFC、轉帳及轉帳購物、繳

費、繳稅、購物跨境交易、乘車碼及當次交易內包含數位券之整筆消

費)時，交易金額採全額扣款(不提供紅利點數折抵)，累積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將於服務恢復後依交易金額批次補入。 

2、 用戶對當月累積「台灣 Pay紅利點數」若有疑問，應於次月底前向存

款往來分行提出查詢，除有重大明顯錯誤並經用戶要求更正外，一律

以本行之紀錄為準。 

3、 用戶獲得之「台灣 Pay紅利點數」， 均限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轉讓予他人。 

4、 若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喪失「台灣 Pay紅利點數」使用資格：

(1)連結「台灣 Pay」綁定本行金融卡之全部帳戶結清銷戶。 

(2)註銷「台灣 Pay」。 

5、 若用戶以不當手段、投機或作弊行為，取得或使用「台灣 Pay紅利點

數」，本行有權取消其累積及扣抵「台灣 Pay紅利點數」之資格，如因

此造成本行損害，將依法對該用戶請求損害賠償。 

七、 修改及終止： 

本行有權隨時調整「台灣 Pay紅利點數」之折抵方式、折抵項目，修

改、暫停、終止本辦法與替換其他等值贈品，並公告於本行相關媒體

（如本行官方網站、個人網銀、行動網銀及活動網站等）或各營業單

位；其他未盡事宜，本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以本行官方網站活動訊

息頁面為準。 

 


